
國立中山大學醫學院產學激勵實施要點 

114.05.27 113學年度第11次院主管會議訂定 

一、 為鼓勵本院教研人員積極參與並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申請及技術移轉案件，提

高資深、新進學者團隊與產業鏈結，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需經費來源由本院業務費支應，各獎項發放之研究補助及名額，得

視院經費收支情形及申請案件數彈性調整。 

三、 本要點所稱之產學合作，其計畫簽約單位主要為非政府機關（包含民間團體、法

人單位或公民營企業）；所稱之技術移轉，其範圍含技術授權、專利授權、

著作授權、商標授權及專利讓與等相關運用智財之衍生收入。 

四、 各獎項申請條件如下： 

(一) 非政府機關產學合作新秀獎 

於本校首次完成非政府機關委託產學合作單一計畫總經費大於新臺幣30

萬元（含）者，即提供研究補助新臺幣1萬元及獎狀一面。 

(二) 技術移轉新秀獎 

於本校首次完成技術移轉總金額（含授權金簽約金額及衍生利益金實收

金額）大於新臺幣20萬元（含）者，即提供研究補助新臺幣1萬元及獎

狀一面。 

(三) 深耕合作獎 

1. 非首次執行政府及非政府機關產學合作計畫之本院教研人員，於統

計期間符合條件之所有產學計畫入帳總經費加總達新臺幣200萬元者，

提供研究補助新臺幣3萬元及獎狀一面。 

2. 本獎項名額以3名為原則，得從缺。 

3. 名次以統計期間之入帳總金額排序，如遇同等總金額，得增額補助。 

4. 本院教研人員如於當年度獲獎，則需間隔兩年後才可再次申請。 

(四) 各獎項之統計期間以前兩年度（1月至12月）為基準，且以實際入帳金

額以及入帳日為計算依據。 

(五) 每人每年以補助一件為原則，若同時申請兩個獎項，則擇優領獎。 

五、 申請時間為每年二月底，受理前兩年度之產學合作資料。 

六、 符合申請條件之本院教研人員，得於每年依本院公告時程逕向本院產學提

升小組申請，並由產學提升小組審查排序後，送院主管會議核定獲獎名單，



並於院務會議中頒發獎狀表揚。 

七、 本要點所授權之經費僅供補助教學及研究使用，須依主計室相關規定

辦理檢據核銷，經費須於獲獎當年度11月底前完成核銷，但不得列入

教研人員所得。 

八、 本要點經院主管會議訂定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